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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输电线路航空警示装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架空输电线路航空警示装置的分类、技术要求、设置区域与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对安装在对低空飞行构成安全威胁的架空输电线路上的航空警示装置进行设计及设

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17.2  电力金具试验方法 第2部分：电晕和无线电干扰试验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4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12h循环） 

GB/T 2423.10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423.24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S：模拟地面上的太阳辐射及太阳辐射试验和气

候老化试验导则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35697  架空输电线路在线监测装置通用技术规范 

MH 5001—202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T 6012—2015  航空障碍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架空输电线路  overhead transmission line 

用绝缘子和杆塔将导线架设于地面上的电力线路。 

 

航空警示装置  aviation warning device 

安装于架空输电线路等障碍物上，为低空飞行人员提供安全警示的一种装置。 
注： 通常包括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和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 

 

光束扩散角  beam spread  

在规定平面上，光强等于该平面上规定最小峰值光强50%的两个方向之间的夹角。 

[来源：MH/T 6012—2015，3.1] 

 

有效光强  effective intensity 

闪光灯的有效光强等同于在同等观察条件下产生同等视程的同色恒定发光灯的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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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H/T 6012—2015，3.4] 

 

工作电流  working current 

满足采用感应取能方式的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正常工作要求的导线工频电流。 

 

远程运维  remot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通过信息技术对设备进行远程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运行状态判断等运维服务。 

[来源：GB/T 39837—2021，2.2，有修改] 

4 航空警示装置分类 

架空输电线路航空警示装置包括以下类型： 

a)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安装在架空输电线路的地线上，可通过自身颜色或体积等特征在昼间

发挥航空警示作用； 

b) 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安装在架空输电线路的导线或地线上，可通过发光、自身颜色或体积等

特征在全天发挥航空警示作用。 

5 航空警示装置技术要求 

通用要求 

5.1.1 装置在以下环境条件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40 ℃～55 ℃； 

b) 相对湿度：0%～95%； 

c) 大气压力：50 kPa～106 kPa； 

d) 抗风等级：不低于线路本体抗风等级。 

5.1.2 装置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外观应完整、整洁、无损伤，表面处理应有不引起电晕放电或无线电干扰等现象的措施； 

b) 各零部件及相应连接线应有防松措施，安装后应能承受线路的振动，不在线路上滑动、震动和

自转，不易脱落； 

c) 底部应设置合适的排水孔，避免内部积水，同时应具有防止动物影响的措施； 

d) 安装时不应对线路造成磨损或其他机械伤害，不应降低相间距离、对地距离和对杆塔的电气间

隙，不宜改变线路本体结构，如改变，应符合线路设计规范。 

5.1.3 装置所选择的构件材料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金属构件应采用耐腐蚀材料，非金属构件应采用耐老化材料； 

b) 外部构件宜选用铝合金、热塑性树脂、高强度复合纤维等能抵抗紫外线引起退化的材料； 

c) 在重污染区域使用时，外部构件可涂覆具备自清洁功能的材料，防止装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

现警示颜色改变或减弱等现象； 

d) 表面涂覆颜料不应含铅、铬酸锌或者其他重金属。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 

5.2.1 结构和外观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结构和外观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应符合 5.1规定的技术要求； 

b) 整体重量不宜超过 9 kg； 

c) 应为球形，直径不应小于 60 cm； 

d) 应具有永久标识，至少包含产品名称、型号、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等信息，文字及符号应简明

清晰。 

5.2.2 功能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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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功能和性能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满足目视飞行条件下，在航空器可能接近的所有方向上，至少从空中 1 000 m或地面 300 m的

距离上应能被识别出来； 

b) 不应被误认为是用来传达其他信息的标志物； 

c) 应采用橙色、黄色、白色或红色单色涂装，表面颜色应符合 MH 5001—2021中 I.3的要求； 

d) 表面若包含反光材料，其反光系数宜为 0.3～0.7。 

5.2.3 试验要求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应满足以下试验要求： 

a) 目视检查：装置表面应平整、清洁、无毛刺； 

b) 重量、尺寸和表面色度检测：应符合 5.2.1和 5.2.2规定的重量、尺寸和表面颜色要求。 

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 

5.3.1 结构和外观 

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结构和外观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应符合 5.1规定的技术要求； 

b) 应包括外部支撑结构、发光模块和电源模块，可配置远程控制模块，整体重量不宜超过 10 kg； 

c) 主体结构应为球形或圆柱形； 

d) 应具有永久标识，至少包含产品名称、型号、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以及工作电压等信息，文字

及符号应简明清晰。 

5.3.2 功能和性能 

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功能和性能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外部支撑结构应符合 5.2.2规定的技术要求。 

b) 发光模块采用恒定发光方式时，应符合 MH/T 6012 规定的 B 型低光强障碍灯的设计和性能要

求；采用闪烁发光方式时，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水平光束扩散角应为360°，垂直光束扩散角应不小于3°； 

 水平时，仰角为0°时的有效光强应为（2 000±500）cd，仰角为-1°时的有效光强应不低

于750 cd，仰角为-10°时的有效光强应不高于75 cd； 

 闪光频率应为（20～60）闪/min，布置在机场及周边区域时闪光频率宜选择40 闪/min，

闪光持续时间应为（100～2 000）ms； 

 同一架空输电线路上应能够实现同步闪光，所有装置闪光前后差异不应大于1/60 s。 

c) 电源模块宜采用感应取能、太阳能或高能电池等供电方式，采用这些供电方式时，需要符合以

下规则：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不低于25 000 h； 

 若采用感应取能供电方式，其最小工作电流应不少于30 A； 

 若采用太阳能供电方式，其电池单独供电时间应不少于三十天； 

 若采用高能电池供电，其电池单独供电时间应不少于三年。 

d) 配置远程控制模块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搭配中心站和用户系统一起使用，并具备远程运维功能； 

 远程控制模块具有工作状态信息发送、远程控制、故障上报等功能； 

 中心站具备数据回传、控制指令接收及发送、故障判断及预警等功能； 

 用户系统具备装置开闭、同步和发光模式切换等远程控制功能，装置操作记录、工作状态

等日志管理功能，以及访问权限、用户口令等系统设置功能； 

 远程控制模块、中心站、用户系统能够相互通讯； 

 采用感应取能供电方式时，当架空输电线路供电发生变化且恢复正常供电后，装置能够自

动启用并正常运行。 

5.3.3 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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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需要符合以下试验规则。 

a) 常规检验： 

 目视检查：装置表面应平整、清洁、无毛刺； 

 重量、尺寸和表面色度检测：应符合5.3.1和5.3.2 a）中规定的重量、尺寸和表面颜色要

求； 

 发光性能：应按照MH/T 6012规定的试验检验方法开展常规检验、电气和光学试验，应符

合5.3.2 b）的要求； 

 电源性能：应按照GB/T 35697规定的供电电源性能试验要求开展试验，测试结果应满足

5.3.2 c）的要求； 

 功能验证：应将装置安装在（10～1 000）kV的模拟输电导线上，开展发光、最小工作电流、

最大工作电流、远程控制等功能验证，重复试验3次，试验结果应满足5.3.2 b）～d）的要求。 

b) 环境适应性： 

 低温性能：应按照GB/T 2423.1规定的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低温试验要求开展试验，

温度为-40 ℃保持24 h后开启装置运行1 h。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装置应无任何材料变质或

损坏，能正常工作，并符合5.3.2 b）～d）要求； 

 高温性能：应按照GB/T 2423.2规定的散热试验样品温度渐变的高温试验要求开展试验，

温度为+55 ℃保持4 h后开启装置且连续运行72 h。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装置应无任何材料

变质或损坏，能正常工作，并符合5.3.2 b）～d）要求； 

 湿热性能：应按照GB/T 2423.4规定的地面电子设备湿热试验方法开展温度为+55 ℃、相

对湿度95%、持续时间72 h（3个循环）的试验。试验中装置应无任何不正常现象或材料变质损

坏； 

 盐雾腐蚀性能：应按照GB/T 2423.17规定的盐雾试验要求开展持续时间为48 h盐雾和48 h

干燥的试验。试验后，装置金属构件表面不应出现损坏、锈蚀、点蚀或腐蚀（涂层损坏除外）

等现象； 

 防护等级性能：应按照GB/T 4208规定的防水防尘要求开展试验，装置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55； 

 太阳辐射性能：对装置的非金属、非玻璃外部构件应按照GB/T 2423.24规定的试验程序A

的要求开展试验，该试验以24 h为1个周期，其中8 h照射、16 h不照射，共应进行56个周期。

试验后，构件不应出现粉化、褪色、开裂、起雾或颜色变化（如透镜变黄）等现象。 

c) 电磁兼容性能： 

 静电放电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2规定的接触放电试验等级4级的要求，采用对装置

直接放电的方式，在装置正常工作状态下开展试验，试验结果评定应达到a类要求；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3规定的一般试验等级3级的要求，在装置正

常工作状态下开展试验，试验结果评定应达到a类要求； 

 工频磁场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8规定的稳定持续磁场试验等级5级的要求，在装置

正常工作状态下开展试验，试验结果评定应达到a类要求； 

 脉冲磁场抗扰度：应按照GB/T 17626.9规定的试验等级5级的要求，在装置正常工作状态

下开展试验，试验结果评定应达到a类要求。 

d) 电气和机械性能： 

 电晕和无线电干扰：安装在导线上的航空警示装置，宜按照GB/T 2317.2规定的可见电晕

和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要求开展试验，试验时间不少于30 min。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装置应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电晕熄灭电压和无线电干扰水平应满足相应电压等级的架空输电线路金

具的要求； 

 雷击性能：宜按照GB/T 16927.1规定的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要求开展试验，距离装置5 m（特

高压等级电压距离为8 m），对导线施加相应电压等级绝缘子串耐受水平的标准雷电波各3次。

在试验期间装置应无飞弧或击穿现象，试验后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振动性能：宜按照GB/T 2423.10规定的振动试验要求开展试验，频率为（10～150）Hz，

峰值加速度10 m/s
2
，扫频循环次数5次，危险频率持续时间为（10±0.5）min。试验后装置应

无损坏，能正常工作，紧固件、连接件、模块及元器件应无松动、脱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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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振动疲劳性能：宜开展振幅±0.5 mm，频率（25～50）Hz，振动次数1×10
7
次的垂直

正弦振动试验。在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置应能正常工作，试验后各部件应无松动、无损坏，

紧固构件应无滑移和明显磨损，紧固位置的导线应无损伤。 

6 设置区域与要求 

设置区域 

航空警示装置的设置区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已开放的低空空域内的架空输电线路上设置航空警示装置。 

b) 在以下区域的架空输电线路上设置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 

 有夜间作业飞行的区域； 

 经常出现低能见度或复杂气象的作业飞行区域； 

 跨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重要输电通道的区域。 

c) 在以下区域的架空输电线路上设置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 

 机场及周边飞行区域； 

 飞行培训及低空作业飞行密集区域； 

 开展森林消防、医疗救护等航空应急救援的区域。 

设置要求 

6.2.1 一般要求 

航空警示装置设置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装置应位于不被其他障碍物遮挡的醒目位置，并能完整展示架空输电线路的轮廓； 

b) 应提供 360°的水平覆盖范围，确保飞行员的视野观察不受阻碍； 

c) 装置表面颜色应与背景颜色形成强烈反差，当装置使用少于 4个时，宜全部采用橙色；当装置

使用不少于 4个时，宜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交替安装，且在每条线路端部安装橙色的航空

警示装置，示例可参考附录 A； 

d) 离地高度不超过 15 m，或在机场跑道端部 450 m以内的架空输电线路，应设置直径不超过 50 

cm的航空警示装置。 

6.2.2 位置 

航空警示装置的设置位置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应安装在地线上； 

b) 采用感应取能方式的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应安装在最高处的输电导线上，采用其他供能方式

的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应安装在最高处线路上； 

c) 安装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最高处线路与未安装该类装置的最高处线路之间的最大允许间

距宜为 8 m，并应符合附录 B中规定的输电线路设计和运行的下垂要求； 

d) 如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未安装于最高处输电导线上时，应同时在地线上安装不发光型航空警

示装置，安装了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的线路和其上方的最高一根架空线路之间的垂向距离不

宜大于 8 m，并应符合附录 B中规定的输电线路设计和运行的下垂要求； 

e) 每两个基杆塔之间的架空输电线路上应至少设置 3 个航空警示装置，其中 1 个应设置在该跨

度内架空线路悬垂线的最低点位置。 

6.2.3 间距 

航空警示装置的设置间距需要符合以下规则： 

a) 在机场及其净空保护范围区域内的架空输电线路上，航空警示装置的安装间距不应超过 40 m，

其中，在机场跑道端部附近等飞行关键区域安装装置的间距宜为 15 m； 

b) 在其它区域内的架空输电线路上，航空警示装置安装间距范围宜为（120～150）m； 

c) 航空警示装置宜等距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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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架空输电线路航空警示装置的颜色交替设置示意图 

图A.1给出了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交替设置示意图。 

 

 

图A.1 不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交替设置示意图 

图A.2给出了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交替设置示意图。 

 

 

图A.2 发光型航空警示装置交替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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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输电线路设计和运行的下垂要求 

导、地线在弧垂最低点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2.5，悬挂点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2.25。地线

的设计安全系数不应小于导线的设计安全系数。 

导、地线的弧垂偏差不应超过表B.1的规定。 

表B.1 导、地线弧垂偏差允许值 

档距类型 
电压等级 

110（66）kV 交流220 kV及以上，直流±400 kV及以上 

一般档弧垂 +6.0%、-2.5% +3.0%、-2.5% 

大跨越档弧垂 ±1%，正偏差不应超过1 m 

 

导线相间相对弧垂偏差不应超过表B.2的规定。 

表B.2 导线相间相对弧垂偏差最大值 

档距类型 
电压等级 

110（66）kV 交流220 kV及以上，直流±400 kV及以上 

一般档 200 mm 300 mm 

大跨越档 500 mm 

 

相分裂导线同相子导线相对弧垂值不应超过以下要求： 

—— 垂直排列双分裂导线：100 mm； 

—— 其它排列形式分裂导线：220 kV为 80 mm，交流 330 kV及以上、直流±400 kV及以上线路

为 50 mm。 

 


